
网格化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概况《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

题的决定》提出，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，创新社会治理体制，以网格

化管理、社会化服务为方向，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。创新社会

治理，改进社会治理方式，坚持系统治理，加强党委领导，发挥政府

主导作用，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，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

节、居民自治良性互动，坚持源头治理，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

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。

（二）项目绩效目标

县网格中心根据永顺县委常委会会议纪要〔2015〕第 2次（议题

之三）、〔2015〕第 2 次（议题之三）、《永顺县 2021 年网格化社

会服务管理工作考评办法》等文件制订了下列绩效目标：

1.网格员巡查走访群众次数达到考核目标；

2.网格员上报有效事件数达到考核目标；

3.受理事件办结率达到 90%以上，维护社会稳定；

二、绩效评价工作情况

（一）绩效评价目的

全面分析和综合评价网格化系统平台经费的使用、管理情况，最

大限度地发挥财政资金对维护社会稳定，切实服务人民群众，优化社

会治理的效果，为以后年度财政资金的相关投入提供参考依据。



（二）绩效评价过程

评价小组参照《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》（财预[2020]10

号）对绩效评价框架进行了设计，围绕项目立项、决策过程、资金分

配、资金管理、财务管理、项目管理、项目产出、项目效果 8 个关键

评价方向，制定了《永顺县网格服务中心 2021 年度“网格化系统平

台经费”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表》，并以问卷调查、座谈会、实地调研

等方式对佐证资料进行收集和核实。

在问卷调查这个环节中，评价小组为直观了解资金使用情况及社

会效益，科学制定调查问卷。我们通过向永顺县居民进行调查，共发

放问卷 50份，有效问卷为 41份。评价小组对回收的调查问卷进行分

类整理、统计评分，认真归纳意见及建议，作为绩效评价的重要依据。

最后评价小组对收集到的各项佐证资料进行了认真的整理和分析，谨

慎地对该项目进行评价，形成了评价结论。

三、项目实施情况分析

1、项目资金使用情况

2021 年度实际下达资金 69.62 万元，截止评价时资金已使用完

毕。

四、项目绩效情况分析

（一）全面凝聚工作合力

市网格中心要求各乡镇、村（社区、居委会）按照属地管理的原

则，积极配合司法、信访、民政、卫健、残联、禁毒等职能部门，全

力抓好矛盾纠纷调解、信访维稳、社区矫正、服务特殊人群等事项进



网格，形成工作合力。全市乡镇（街道）完成接入公共监控探

头 5734个，完成了农村雪亮“5+2”建设要求。全市 199个智

能安防小区建设工程已全部完成，使用率达到 100%，为我

市平安建设再加上了一道防护网。进一步推进跨部门大数据

办案平台建设，通过平台报捕案件数 357件，报捕人数 523

人，移送审查起诉案件数 496件，移送审查起诉人数 617人，

智能化、信息化手段运用有力促进了办案质量和效率。

（二）便利惠民，维护社会稳定

网格化管理平台以居民需求为服务导向，整合人口、社会事务、

城市公共服务、民政、卫生、文化以及综治等信息资源和服务资源，

以网格化作为切入点、户况作为支撑点、搭建社会治理一体化综合服

务平台，构建全地区统一的社区综合服务与社会管理信息平台，推动

社会治理创新。

通过基础数据平台，能够有效地整合政府和社会资源，为百姓提

供优质、便捷、高效的服务，依托于基础数据和百姓互动平台的网格

化管理体制，以网格员为中心，传达百姓诉求，及时了解掌握居民的

诉求，并且得到及时解决。通过问卷调查，95.12%受访者认为过去亲

自上门的情况几乎已消失。

四、存在的问题

项目的实施取得了成绩，但存在部分问题，主要表现在如下：通

过统计情况来看网格员普遍工资薪金较低，导致积极性低；网格员除



本身事务外还要承担一定的社区事务，难以分身兼顾；部分村地区网

络信号较差，有些事件或走访记录无法上传。

五、有关建议

（一）预算拨付到位，严格规范资金使用

建议财政部门在下一年度能及时安排资金，保障工作的顺利开展。

实施单位在申请使用时，应做到资金专款专用，若需调整应按照相应

预算调整程序执行。

（二）适当提高网格员待遇，提高积极性及转变工作方式

在财政资金充裕的情况下，可适当提高网格员工资待遇，提高其

积极性。同时应加强网格员的工作意识，在网络信号较差区域进行排

查时，应当保存记录，待回到信号正常区域后再进行上传操作。


